政务诚信承诺书

承诺编号：                            行政区划代码：610124
	单位名称
	周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10124MB2997270R

	法定代表人
			杨堪平
	监督电话
	[bookmark: _GoBack]029-87152455

	承诺内容
	为了推进城管领域良好信用环境，深化完善我县诚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诚信表率示范作用，建立健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长效机制，县城管局郑重向社会公开承诺如下：
1.廉洁从政，依法行政。严格执行部门审批程序和规定，坚持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原则和规定办事。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坚持仪表端庄，挂牌服务，积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持续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杜绝“四难”现象，严禁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准“生、冷、横、硬”，不准“吃、拿、卡、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县有关收费标准统一收费，决不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及扩大收费范围。
2.改进作风，政务公开。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若干规定，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保证城市管理执法公平、公正、公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切实转变职能，坚决杜绝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等现象，做到依法行政，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受理各类举报案件，严格保密，并做到处理及时、协调到位、落实有结果、结案有回声。
3.实行“限时办结”制。凡不需要提交会议研究讨论的属于政策范围内的正常业务且材料齐全的事项，按工作程序及有关规定及时给予办理，做到即时即办；凡需提交会议研究决定或报分管领导审批的事项，由各科室受理材料后，按程序报批，并在规定时限内给予办理和反馈。
4.实行“马上就办”和“两个一次性告知”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的首次办理请求，如果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应马上办理，不能马上办理的应说明原因，并限时办理；如果不符合规定要求，无法办理的，应一次性告知其原因和依据；对符合规定但手续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所缺的全部材料、办事程序和办事依据。
5.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形象。聚焦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持续做好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精细化管理工作，不断改善城市面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6.认真听取意见，诚恳接受监督。遵纪守法，秉公办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心实意纳谏，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029—8715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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